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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业镜” 是佛教想象出来用以警诫众生、 显现业力果报的一种独特辅教工具。 业镜概念在

中国传播流行的过程， 也伴随着一个其功用及应用场合不断固化的过程， 即功用由悉现善恶到专显恶

业， 场合由天界、 人间到专置于幽冥。 其间， 佛教地狱观念的影响， 《十王经》 及相关斋祭仪式的盛

行， 与 “业镜” 最终固化为冥界中阎罗审判亡人之专门工具并为大众所熟知有着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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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镜” 是古代幽冥文化语境中频繁出现的一个词， 往往出现在与地狱审判相关的

传说与记载里， 不少学者已注意到相关材料并有过讨论， 但泛论者众， 谈现象、 性质并

罗列文例者众， 深入探究者则不多见。 其中值得注意的研究， 如刘艺对镜与佛教文化关

系的概括①， 陈登武从法文化角度对冥府业镜与审判的讨论②， 夏广兴有关密教与唐五

代小说 “镜像” 之考察③， 郭忠从事实认定角度对业镜的论述④， 等等， 都颇具学术意

义； 最为系统全面的考察， 当推姜守诚， 他的 《业镜小考》 《中国古代的 “业镜” 观

念》 等文⑤， 结合佛教典籍、 宋元道书及明清民间宗教宝卷中的有关记载， 梳理了业镜

观念产生发展的脉络， 讨论了业镜的宗教含义及其应用， 并从图像学角度分析其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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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 将这一 “冥府地狱中审判亡人之工具” 的总体情况梳理得相当全面。 不过， 以

上学者在讨论中往往忽略了业镜的宗教应用场合及其功用实际上存在一个由善恶悉现到

专显罪恶的转变过程， 而这一过程的发生及展开， 与佛教地狱观念的广泛传播以及唐代

司法制度的特点有着密切关系。 弄清这一转变， 对我们深入认识古代宗教信仰与社会的

复杂互动， 亦不无裨益。 故本文在学者研究的基础上， 围绕业镜应用场合及其功用的转

变， 进行一些必要的补充及辩证商榷。

一、 业镜在汉译佛经中的最初含义及特点

如学者所指出， 佛典中的 “业镜” 一词出现于北魏婆罗门瞿昙般若流支译 《正法

念处经·观天品》 的记载。 姜守诚引用其中部分文字加以讨论。 他摘引了其中的两段，
并据此归纳出业镜在此经中所显示的作用：

　 　 这里谈到 “业镜” 位于 “天帝释” 所处天界中， 它的作用在于呈现 （或投

射） 天界众多天人的行状 （如 “放逸” “游戏” 等） 以及相应而来的 “业果” （即

“业报” ）。 换言之， 此时 “业镜” 尚不具备彰显善恶之功能， 其功用仅限于 “照

形” 而非 “悉现善恶”。①

　 　 这个结论不够准确。 《正法念处经》 中有关业镜的记载较多， 主要涉及 《观天品》
之一、 九、 十， 即第二十二、 三十、 三十一卷的内容， 姜文所述， 未能全面准确概括出

《正法念处经》 所说业镜的性质、 功用， 故需进一步讨论补充。 为能说明问题， 今略引

经文如下：
《正法念处经》 卷 ３０：
　 　 复次比丘， 知业果报。 观三十三天所住之地。 彼以闻慧， 见有地处第二十四

地， 名阎摩娑罗。 ……帝释告言： 汝等诸天， 未知如是阎摩娑罗树之功德， 唯见其

色， 汝当观此二树势力。 时天帝释， 从殿而下， 手执金刚， 击此大树， 其门即开。
于其树中， 无量园林华池流水， 莲华庄严， 摩尼山峰。 ……

时天帝释， 告诸天众： 汝等见此双树之内奇特事不？ 诸天白言： 唯然已见。 时

天帝释自观天众， 放逸着乐， 将诸天众入于示业果报之殿。 其殿清净， 犹如明镜，
其明普照。 时天帝释， 晓示诸天， 汝等当于宝殿壁上观业果报， 随其因缘所作之

业。 若于福田， 施以财宝， 信心奉施， 随心而施， 以时而施， 得如意报， 随其生

处， 则受果报。 ……时天帝释， 复示诸天业镜之影， 告诸天曰： 汝等观于一切业

报， 若有丈夫， 作诸善业， 集于智慧正见之灯， 能知如是上中下智， 漏无漏果。 时

天帝释， 复示天众九种布施持戒之智， 于布施中， 有上中下。 ……天子汝等观是业

镜之影， 种种业果中布施果。 ……于镜殿壁见如是相。 时天帝释， 复示天众业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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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告言天子： 汝等当观上中下业， ……诸天子， 汝当观此业镜之壁。①

可见最初的 “业镜”， 是天帝释为使诸天众远离放逸而观看的业力果报之殿壁， 其形象

并非如后世所展现的铜镜模样， 而是 “示业果报” 之宝殿的殿壁， 其殿壁清净明亮光

芒普照， 于中可以显示随各种因缘所作之业及其所受不同果报， 简称 “业镜”。 而 “示
业果报” 之殿的地点， 则处在三十三天之第二十四地阎摩娑罗所在的二娑罗树中。

卷 ３１ 又进一步解释了业镜的来历：
　 　 时天帝释， 复示诸天上布施果。 思心具足， 福田具足， 财物具足， 思心功德皆

悉具足。 ……是名上施， 如是等施， 于镜壁中见其果报。
时天帝释， 复于清净毘琉璃壁， 示于三种布施之果， 镜壁中现。 所谓资生布施

得大富， 果报如前所说。 ……于镜壁中见如是业。
又于镜壁见胜布施。 所谓法施最为无上， 能出一切有为生死之种子也。 此无上

施得无上果。 ……
时天帝释， 为诸天众， 说是法时， 诸天放逸， 曾不在念。 唯除已见业镜地者，

皆生厌心。 白帝释言： 愿入第二娑罗之树。 此树乃是迦叶如来为欲利益放逸诸天所

化业网， 示生死报业镜之壁。 ……
时天帝释告诸天子， 汝今谛听， 当为汝说： 吾于此天初生之时， 宿旧天子， 名

须摩罗， 是吾第一之亲友也。 从彼次第闻如是事， 如迦叶佛， 为调诸天， 来至于

此。 迦叶如来， 见诸天子心大放逸， 为欲利益诸天子故， 以忆念神通， 化作如此业

影之壁， 留此树中。 ……汝等天子， 若心放逸， 当入此树。 自观己身上中下色， 则

自愧耻。 ……示如是事， 调伏诸天， 于业镜地， 令住善道， 还阎浮提。 我从如是大

德之天， 闻此希有难见之事， 我时闻已， 为离放逸。 与诸天众， 来至于此， 令诸天

众皆得惭愧是故我今示于汝等业镜之壁上中下业。 汝等天子， 慎勿放逸也。 尔时天

帝释复告天众： 当共汝等， 诣第二树， 观诸业镜。 往昔之时， 迦叶如来， 于此树

中， 示现变化。 利益一切， 放逸诸天， 观于生死诸业之网。 我今示汝……
尔时诸天子， 白天王言： 憍尸迦、 迦叶如来， 以何因缘， 于此阎摩娑罗树中，

示于业网生死之化， 何故不于树外而化？ 时天帝释告诸天子： ……希有之法， 不可

常见。 不常见故， 见则深信。 以是因缘， 如来留化。 不在于外， 非一切人皆悉能

见。 若化在外， 诸天见之， 不生希有。 或生过恶， 以是因缘， 于此阎摩娑罗树内，
示留化像。 此二树中， 希有神化。 树内之化， 第一希有。 一切诸天， 所不能见。 以

是因缘， 迦叶如来， 于此树内， 化留影像及以镜壁， 示生死业。 ……
时天帝释， 复示诸天宫殿之壁， 广五由旬。 于此镜壁， 初观见于活地狱十六隔

处。 杀生之人， 堕此地狱， 具受无量种种楚毒。 如前所说， 从地狱出， 生饿鬼中。
多起嗔恚， 妬心增长。 以刀相害， 业网所系。 生畜生中， 互相残害， 为人所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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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天帝释， 复观业果。 于殿壁中， 见叫唤大地狱十六隔处。 如前所说， 杀生偷

盗邪淫妄语， 堕此地狱。 ……
尔时天帝释， 示诸天子希有事已。 众生无量决定之业， 及不定业， 现报所受、

生报所受、 余报所受， 复有三种， 善不善业及无记业， 示如是等无量业网。 迦叶如

来， 所化影像。 ……①

这里将业镜又称作 “清净毘琉璃壁”， 是迦叶佛为使诸天免于放逸， 而 “以忆念神通，
化作如此业影之壁， 留此树中”， 就是说， 这是迦叶佛以他无所不知、 无所不记的 “忆
念神通” 化现出的一面神奇的情境回放影壁， 以展现世间有情众生的各种善恶果报来

警诫诸天。 这样的业镜不止一处， 三十三天之阎摩娑罗所住地的双娑罗树中皆有此镜。
这个有着神奇妙用的业镜， 可以显示各种善恶诸业及其果报， 使诸天远离放逸， 起到镜

鉴警示的作用。 但它并非真实世界中的镜子， 而是迦叶佛运用记忆神通所化的明亮殿

壁， 因其鉴照显示的特点， 故以 “镜” 名之。
按卷 ３１ 的记载： “时天帝释， 悉共诸天， 复往诣于毘琉璃山， 其山清净第一无比。

于其山顶， 有千柱殿。 毘琉璃宝之所成就， 赤莲花宝以为栏楯， 黄金为地。 其琉璃殿，
长五由旬， 广三由旬。 迦叶如来， 化所成就。 时天帝释， 共诸天众， 乘七宝阶， 升琉璃

殿， 得见迦叶如来影像。 如迦叶佛在殿说法时， 天帝释及诸天众， 合掌恭敬， 礼如来

影， 深生信敬……时天帝释， 见如来像神通化影， 以此影像， 示于憍慢放逸诸天， 令离

憍慢放逸心故。”② 迦叶如来所化琉璃宝殿， “长五由旬， 广三由旬”， 而 “宫殿之壁，
广五由旬。 于此镜壁， 初观见于活地狱十六隔处……”③。 由旬， 是梵语 ｙｏｊａｎａ 的音译，
为印度计算里程的单位， 指公牛挂轭行走一日的里程， 或帝王一日行军的路程， 若换算

成中国的里数， 大约相当于四十里④。 整个琉璃宝殿之壁就是这面业镜， 其大 “广五由

旬”， 确实大到令人难以想象。 由这样巨大无比的业镜来显示的业果报之影像， 对观看

者所产生的震撼影响， 自然世间是无可比拟的， 故能使观看诸天大受震动， 从而远离放

逸憍慢。
从经文来看， 阎摩娑罗所住之地的双娑罗树中共有两面这样的镜壁。 仔细读来， 这

两面镜壁， 所展示的业果报各有不同。 在第一树的业镜中， 帝释带领诸天所观之业果

报， 首先是福田布施得如意报； 其次是持戒修行， 随其行处天人之中受持戒果； 九种布

施持戒之智及所得相应之果； 上布施、 无畏布施、 胜布施之上中下法施之果报等； 入第

二树所观业镜， 主要 “示生死报业镜之壁”， 帝释带领诸天观看地狱之果报， 所观有活

地狱十六隔处， “杀生之人， 堕此地狱， 具受无量种种楚毒”； 复又观看了黑绳地狱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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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隔处、 众合地狱十六隔处、 叫唤大地狱十六隔处、 大叫唤地狱十六隔处、 焦热地狱十

六隔处。 最后还说： “大焦热地狱、 阿鼻地狱， 此二地狱， 业之果报， 不作化现。 何以

故？ 恐天心软， 见之丧命。 若见如是二地狱者， 则大怖畏。 是故不化此生死报。”①

归纳起来， 第一树之业镜所显示的主要是布施、 修行、 持戒所得之果， 虽然也有上

中下之不同等级， 总之都是善果， 有此业者可于人、 天中得大果报， 最上者可以解脱轮

回， 得无上菩提、 等正觉果； 第二树之业镜所显示的， 主要是杀生、 偷盗、 邪淫、 妄

语、 嗔恚、 妒嫉、 饮酒醉乱等业所受之报， 以地狱恶报为主， 虽可出地狱， 但在饿鬼、
畜生、 阿修罗及人、 天诸道中轮回受苦， 都是恶果报， 以至于帝释不忍心显示其中大焦

热地狱、 阿鼻地狱的恐怖景象， 以免吓坏了诸天。
与后世 “业镜” 语义的使用来看， 《正法念处经》 中提到的业镜， 主要是为警诫那

些贪图逸乐的诸天而幻化出来， 用以显示众生所作之业及所受相应果报， 而不仅仅只是

“呈现 （或投射） 天界众多天人的行状 （如 ‘放逸’ ‘游戏’ 等） 以及相应而来的 ‘业
果’ （即 ‘业报’ ） ”②， 它同时还显示出 “众生无量决定之业， 及不定业， 现报所受、
生报所受、 余报所受， 复有三种， 善不善业及无记业， 示如是等无量业网” “汝观是业

上中下报” “自观己身上中下色”， 即展现出所有众生之业及其业果报， 当然也包括所

有善恶之果报， 故不能说它是 “仅限于 ‘照形’ 而非 ‘悉现善恶’ ”③。 不仅可以显现

业力果报之影像， 此处的业镜还可以进入， “时诸天众， 与天帝释， 入于业镜”④。
因此， 佛教 “业镜” 的想象， 在其最早被翻译为汉语并被中国人所知晓的时候，

其功用范围非常广泛而且全面。 《正法念处经》 中有关 “业镜” 的想象， 大约可概括出

以下特点：
（１） 从名称上说， 称为 “业镜”， 是就其显现众生业力果报之功用而言， 但经中也

有相近的另外几种称呼， 如业影之壁、 镜殿壁、 镜壁、 宫殿之壁、 殿壁、 宝殿壁、 清净

毘琉璃壁、 业镜之影、 镜林、 镜树、 异树， 等等；
（２） 想象过去、 现在及未来所有发生的事物情境， 都可以在这面影壁上完整再现；
（３） 可以任意选择抽出某些过去、 现在、 未来发生的情境事物加以显现或回放，

并且还能压缩、 快进；
（４） 是神佛诸天能够自由穿越， 反复出入的时空情境；
（５） 可以显现迦叶如来说法之影像。
此外， 卷 ２２ 《观天品第六之一四天王初》 在鬘持天之第七地处， 还提到可以观看

业报果的镜林、 镜树、 异树， 其功用与 “业镜” 相似：
　 　 复次比丘， 知业果报。 观鬘持天第七地处， ……入镜林中， 自照其身。 树净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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垢， 犹如明镜， 自观见其善恶业相。 若有善业， 自见其身生于善处。 若有恶业， 将

受苦报。 自见其身， 先造业相， 堕三恶处， 五道生死所受苦乐皆悉明见。 若不善

业， 见堕活地狱， 黑绳地狱， 叫唤大叫唤等大地狱中， 受种种苦。 如前所说， 皆悉

具见。 如天上乐， 不可称说。 地狱罪报， 亦复如是， 不可称说于镜树中， 自见相

已。 悉忘天乐， 犹如隔世。 见无量苦， 不复觉乐。 ……见是事已， 舍至异处， 心还

耽着天诸五欲。 复于异树， 自见其身， 堕于种种饿鬼道中。 种种苦恼， 饥渴烧身，
见是相已。 生大怖畏， ……复至镜林， 恶业因缘， 见畜生身。 ……又入镜林， 复见

自身命终退没， 生于余道， 或见自身， 堕于地狱饿鬼畜生复生厌离。 ……所谓此

色， 此色集， 此色灭， 此色灭证。 于镜林中， 自见业已。①

此镜林、 镜树、 异树的照鉴业力果报的效果， 与卷 ３０、 ３１ 的记载基本相同， 所不

同者有三点：
一是位置处所不同。 此镜林、 镜树在鬘持天之第七地， 业镜在第三十三天之第二十

四阎摩娑罗地；
二是形态不同。 这里的镜林、 镜树只是明净似镜的树， 业镜是双娑罗树中的示业果

报之殿的巨大净琉璃殿壁；
三是所观业果报的对象不同。 天人入镜林中所观见者， 皆是自观其业， “自观见其

善恶业相” “于镜树中自见相已” “又入镜林， 复见自身命终退没” “于镜林中自见业

已”， 等等； 而第三十三天之阎摩娑罗地的双娑罗树中示业果报之毘琉璃殿壁， 所观见

者是六道众生之善恶果报， 次序也是先述善报， 次说恶报。
因此， 可以认为， 《正法念处经》 对业镜的记载， 鬘持天之第七地之业镜是为自观

而设， 以树为镜， 相对简单； 第三十三天之阎摩娑罗地双娑罗树中的示业果报之毘琉璃

殿壁， 是为诸天观看六道众生之业力果报而设， 规模宏大、 效果神奇， 对后世产生影响

的， 也主要是这个业镜。
此外， 无论是业镜还是镜树， 其外形都非如后世所表现出的常见铜镜形象， 而是宝

殿的毘琉璃墙壁， 清静明亮而又异常巨大， 经由迦叶如来的神通幻化而成， 故而能够显

现各种无量业力果报。 唐代笔记小说及各种 《佛说十王经》 及 《阎罗王授记经》 中所

表现的业镜， 虽然出现得更加频繁， 也更为人们所熟悉， 但实在是可怜贫弱得很， 无论

其使用场合、 功用还是形式， 都拘泥于日常所见， 远远不如此业镜所表现出来的功用及

其想象力之丰富多彩。
从 《正法念处经》 的记载来看， 业镜一词甫一出现， 就与一种对众生善恶业力及

其果报无所不包的记录与完美再现功能结合在一起， 同时也具备了教育、 警示、 威慑的

应用性， 而其后世在地狱冥判中成为不可或缺的事实认定工具， 正是对这种特点及功能

的进一步强调， 不过相较于最初的设想， 地狱冥判中的业镜并未能全部体现其功用，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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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限于其所用应用场合， 更强调突出了它的再现勘验功能与威慑力量。

二、 业镜使用场合及功用的内敛与固化

从 《正法念处经·观天品》 中巨大无比、 功用全面的业镜， 到成为专门用于幽冥

审判、 显示亡人生前恶业的工具， 业镜的使用场合与功用随着佛教在中国的进一步传

播、 尤其是地狱信仰的广泛影响， 发生了一些变化并固定下来。 这个过程大体可划分为

几个阶段。 可以说， 业镜观念甫一传入， 就开始被中国信徒借来作为冥判的有力证据来

用， 但固化为专门的冥判工具， 则从唐初开始， 至中晚唐完全定型， 宋元时代沿袭发

扬， 明清则进一步发展， 不仅视业镜为显现亡人善恶行为、 彰显最终正义的标志， 发展

出孽镜、 孽镜地狱， 甚至还衍生出专门鉴察内心善恶的 “心镜”， 同时还影响到现实社

会中的司法及其公正要求， 出现了 “明镜高悬” 这样一个标志司法公正的用语。 这个

过程， 即业镜使用场合、 功用的内敛与固化， 与其形态的缩小固化也是同步进行的。 早

期可能只是对业镜功能的化用， 并不完全局限于 “镜” 本身的样子， 后来则完全固定

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 “镜” 的形象上了。
南朝齐王琰所撰 《冥祥记》 有关刘萨荷在冥中受审的一段记载， 在这个过程中有

重要意义。 书载刘萨荷被带入冥中：
　 　 道边有高座， 高数十丈， 有沙门坐之。 左右僧众， 列倚甚多。 有人执笔， 北面

而立， 谓荷曰： “在襄阳时， 何故杀鹿？” 跪答曰： “他人射鹿， 我加创耳。 又不啖

肉， 何缘受报？” 时即见襄阳杀鹿之地， 草树山涧， 忽然满目。 所乘黑马， 并皆能

言。 悉证荷杀鹿年月时日。 荷惧然无对。①

在惩罚面前抵赖所犯过错大约是人的本能， 所以当地狱审判者问他因何杀鹿时， 刘

萨荷的第一反应是诿过于人， 将自己杀鹿行为推在别人身上， 但当他的话刚刚说完， 当

时的情景便即时重现： “时即见襄阳杀鹿之地， 草树山涧， 忽然满目。 所乘黑马， 并皆

能言。 悉证荷杀鹿年月时日。” 不仅情境重现， 而且所骑乘黑马也能说话， 都清清楚楚

指明他杀鹿的具体时间， 使他深为恐惧不敢再有什么话说。 这种情境重现的情况， 与上

举 《正法念处经》 中所说业镜的功能十分相似， 也与后世常见的冥间业镜相似， 但都

不完全相同。 《正法念处经》 中的业镜， 主要是让天人众生面对宿业果报， 受到警诫，
从而痛改前非， 业镜的形象巨大， 显现效果与功用多种； 刘萨荷在地狱所见到的情景重

现， 场景、 效果与业镜相似， 但功能又集中于对过去宿业的重现上， 目的只在让人承认

罪行从而接受惩罚； 到后代冥界专门用于审判死者的业镜， 其外形变小、 功用变窄， 与

刘萨荷受审中所见也不全同。
从时间发展来看， 《冥祥记》 所载， 正处在六朝与唐的两种业镜中间， 应该是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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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法念处经》 中业镜想象的启发而出现， 非王琰个人所独创。 由于 《冥祥记》 及刘萨

荷 （后来多写作 “诃”， 即慧达） 事迹在佛教传播过程中影响很大， 有关释慧达入冥及

地狱审判的情形在后世流传广泛， 在晚唐五代的写本中仍有沿袭， 如敦煌写本 Ｐ ３５７０Ｖ
《刘萨诃和尚因缘记》： “和尚俗姓刘氏， 字萨诃， 丹州定阳人也。 性好游猎， 多曾杀

鹿， 后忽卒亡， 乃被鬼使擒捉， 领至阎罗王所。 问萨诃： ‘汝曾煞鹿也否？’ 萨诃因即

抵讳。 须臾， 乃见怨家竞来相证， 即便招丞 （承）。 闻空中唱声 ‘萨诃为鹿’， 当即身

变成鹿， 遂被箭射？ 下， 迷闷无所觉知。”① 这里， 业镜 “尽显宿业、 对验诸事” 的功

用， 在地狱审判过程中被凸显出来， 有关业镜使用的记载更加普遍， 所以 《冥祥记》
中有关 “刘萨荷” 的记载， 在业镜观念传播过程中值得特别关注。

隋代已经有人利用业镜观念以幻术来聚集民众图谋作乱。 如唐初窦维鋈 《广古今

五行记》 记载： “隋炀帝大业九年， 唐县人宋子贤善为幻术。 每夜楼上有光明， 能变作

佛形， 自称弥勒佛出世。 又悬镜于堂中， 壁上尽为兽形。 有人来礼谒者， 转其镜， 遣观

来生像。 或作蛇兽形， 子贤辄告之罪业， 当更礼念， 乃转人形示之。 远近惑信， 聚数干

百人， 遂潜作乱。”② 其中所提到的悬于堂中的镜， 可显现人的来生形像及其罪业， 当人

恐惧而 “更礼念” 后， 原来显现的蛇兽形则转现为人形， 这显然是借用了佛教业镜能够

显现业之果报的说法来宣传蛊惑民众的， 只是没有提到业镜之名而已。 利用这一 “幻术”
能够在当时聚集起数千百人， 可见隋唐之际有关业镜的观念已在民众之中有着广泛影响。

到唐初， 有关 “冥界业镜” 之说法已在长安流行开来。 “崇义寺石影像” 的记载及

传播可以看出这种观念的转变。 唐释道宣 《续高僧传·释僧明传》：
　 　 京师崇义寺石影像者， 形高一尺， 径六寸许， 八楞紫色， 内外映彻。 其源梁武

太清中， 有天竺僧赍来谒帝， 会侯景作乱， 便置江州庐山西林寺大像顶上。 至隋开

皇十年， 炀帝作镇江海， 广搜英异， 文艺书记， 并委雠括， 乃于杂传得 《影像

记》， 即遣中使王延寿往山推得。 王自虔奉， 在内供养， 在蕃历任， 每有行往， 函

盛导前， 初无宁舍。 及登储贰， 乃送于曲池日严寺， 不令外人瞻睹。 武德七年， 废

入崇义， 像随僧来， 京邑道俗备得观仰。 其中变现， 斯量难准， 或佛塔形像， 或贤

圣天人， 或山林帐盖， 或三途苦趣， 或前后见同， 或俄顷转异。 斯并目瞩而叙之，
信业镜而非谬矣。 贞观六年下敕入内， 外遂绝也。③

道宣生活于公元 ５９７－６６７ 年， 《续高僧传》 撰成于七世纪前半叶， 他所记载的这个

“崇义寺石影像”， 梁武帝时由天竺僧携来， 是一尊高一尺直径六寸、 八楞形的紫色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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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石像①， 先藏于庐山西林寺， 隋时藏于长安日严寺， 唐初入崇义寺。 其中可以显现各

种影象： “或佛塔形像， 或贤圣天人， 或山林帐盖， 或三途苦趣， 或前后见同， 或俄顷

转异。” 故道宣虽然仍称之为 “石影像”， 但从特点功用方面又认为这确实是一个业镜。
道宣所说的 “崇义寺石影像”， 在稍后成书的 《法苑珠林》 里也有记载， 称为 “隋

京师日严寺石影像”：
　 　 隋京师日严寺石影像者， 其形八楞， 紫石英色， 高八寸， 径五寸， 内外映彻。
昔梁武太清年中， 有西域僧将来。 ……大业之末， 天下沸腾， 京邑僧众， 常来瞻

睹。 有住此寺， 亦未之信重。 以见石中金光晃晃， 疑似佛像耳。 仍见名行诸僧互说

不同， 咸言了了分明， 面目相状未曾有昧。 每慨无所见， 又洁斋别忏七日后， 依前

观之， 见有银塔。 后又观之， 见有银佛。 而道俗同观， 往往不同。 或见佛塔菩萨，
或见僧众列坐， 或见帐盖幡幢， 或见山林八部， 或见三途苦相， 或见七代存亡。 一

睹之间， 或定或变， 虽善恶交现， 而善相繁焉。 故来祈者， 咸前发愿， 往作何形，
来生何处， 依言为现。 信为幽途之业镜者也。 至贞观六年七月内， 下敕入内

供养。②

两书所记， 内容大致相同， 细节上稍有差异， 如石影像的尺寸、 所显现的内容等，
其中值得注意的， 一是后者记载了时人对石影像的崇拜， 如斋戒忏悔方能观见影像， 时

人至其处祈求观看前生后世轮回； 二是对石影像性质的认定里多出一个定语， 称为

“幽途之业镜”， 这都与道宣的记载不同。 两个记载， 时间稍有先后， 内容非常接近，
极可能同出一源， 但对业镜的记载， 有 “幽途” 这两字与无此两字其实是不一样的，
这差别也正是我们前面所强调的， 从 《正法念处经》 里的业镜， 到后世专用于幽冥审

判的业镜的差别。 也就是说， 到唐代初年， 虽然在佛徒眼中， 业镜的功用还是如 《正
法念处经》 里的一样， 有显现菩萨僧众、 佛塔、 帐盖幡幢、 山林八部、 三途苦相、 七

代存亡以及个人生死轮回、 善恶诸相等多种功能， 其处所也不限于幽冥， 其形式也还未

囿于日常所见， 但在人们的观念中， 业镜最主要的功用与场所， 都已被有意无意地指向

了幽冥。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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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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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昭曦径称为 “佛影石”， 即石雕的佛祖释迦牟尼的影像。 见氏著 《大足石刻宋碑 〈三圣御制佛牙赞〉 考

析》， 姜锡东， 李华瑞主编 《宋史研究论丛》 第 ７ 辑， 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 第 ５９２ 页， 收入

氏著 《巴蜀历史考察研究》， 成都： 巴蜀书社， ２００７ 年， 第 ３２４－３２５ 页。
［唐］ 释道世著， 周叔迦、 苏晋仁校注 《法苑珠林校注》 卷 １４ 《隋京师日严寺瑞石影缘》， 北京： 中华书

局， ２００３ 年， 第 ４８１－４８２ 页。
顺便提及， 此 “石影像” 的透明形象特点及其变现善恶诸相的功能， 总让人联想起吉普赛人的占卜 “水
晶球”， 除了外形不一致以外， 其它功用几乎相同， 而在显现过去未来等宿业果报方面， “石影像” 还更

胜一筹。 后世人们对业镜形象的理解上， 传统铜镜形象之主流以外， 也有沿着 “透明 ／ 显现” 这一特点展

开的， 如姜守诚提到的台湾成功大学博物馆藏清末民国时 《十殿阎王》 系列水陆画之 《第三殿宋帝王》、
《第七殿泰山王》 中出现的业镜形象： “有趣的是， 这两幅画中 ‘业镜’ 均成水晶球体状， 放置在一个两

头粗、 中央束腰的底座 （类似须弥座） 上。 球前跪有亡人， 旁立冥吏负责看押； 球面中显示一男子手执

大刀， 正从背后偷袭一行旅之人。 显然， 这里的水晶球状物乃系 ‘业镜’ 之变种。” （姜守诚 《 “业镜”
小考》， 第 １６７ 页） 其实， 这种形式的业镜， 正可看作是 “崇义寺石影像” 的一种发展。



与业镜最初之义相符合的用法， 在唐初佛教著作中也还可见到。
同样是道宣的撰著， 《净心戒观法》 之 《净心诫观法五字释名法篇第一》 中说：

“净心者， 于汝现行烦恼诸部过患， 教修对治， 令汝实时随分解脱。 ……今唯使汝净除

业镜客尘目壹等， 见汝身中少分佛性。 汝可饮服般若甘露洗荡盖缠渐显净心。”① 这是教

人通过净心戒观， 以般若智慧解脱烦恼， 可净除遮蔽业镜之尘垢恶业， 显现清净之心。
但这样的论说并不多， 到释普光的 《俱舍论记》、 般剌蜜谛译的 《首楞严经》 中， 业镜

已然与冥界紧密结合在一起了。
八世纪初般剌密谛译 《首楞严经》 卷 ８ “十习因” 中之第十因：
　 　 十者， 讼习交諠， 发于藏覆。 如是故有鉴见、 照烛， 如于日中不能藏影。 故有

恶友、 业镜、 火珠， 披露宿业， 对验诸事。 是故十方一切如来， 色目覆藏， 同名阴

贼。 菩萨观覆， 如戴高山， 履于巨海。②

经文认为， 在众生所造十习因中的第十是讼习， 诤讼喧诉， 皆出于藏覆， 因此业镜

在这里就与恶友、 火珠一样， 将人所隐藏起来的宿业全都披露出来， 加以勘核对验， 使

之无所藏隐。
唐释普光所述 《俱舍论记》 亦云： “业镜现前， 不可拒讳， 以无用故无虚诳语。 故

瑜伽论说， 阎罗王变化罪者本身证其所作， 故无妄语。”③ 北宋元照律师 《四分律行事

钞资持记》： “冥界业镜轮照南洲， 若有善恶镜中悉现。”④ 都是对业镜这种功能的概括，
但更强调了 “披露宿业、 对验诸事” 及 “冥界” 等。

八世纪成书的密宗宁玛派著作 《西藏度亡经》 中也讲到业镜在冥判时的作用：
　 　 尊贵的某某， 谛听谛听！ ……假如你既不祈请三宝加被， 又不知如何观想大手

印或任何护佑本尊， 那时就有与你同时俱生的司善之神出来以白石子计算你的善

行， 又有与你同时俱生的司恶之魔出来以黑石子计算你的罪行。 当此之时， 你会感

到极度的惊惶、 畏惧和恐怖， 以及颤抖战慄； 而你亦将试图说谎： “我从来没有做

过任何坏事。”
那时， 阎罗法王将说： “我来用业镜查看！”
如此说了， 他就瞧向镜中， 而每一个善行和恶行， 都清清楚楚地映现其中， 丝

毫不爽。 因此， 说谎是没有用的。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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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释道宣 《净心戒观法》， 《大正藏》， 第 ４５ 册， 第 ８１９ 页。
［唐］ 般剌密谛译 《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 《大正藏》， 第 １９ 册， 第 １４４ 页。
［唐］ 释普光述 《俱舍论记》， 《大正藏》， 第 ４１ 册， 第 ２６９ 页。
［宋］ 释元照 《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 《大正藏》， 第 ４０ 册， 第 ４０６ 页。
莲华生著， 徐进夫译 《西藏度亡经》，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 第 １０１ 页。 姜守诚 《业镜小考》
（第 １４６ 页） 中此段文字引用了观化庐主人张妙定汉译的 《中阴救度密法》 本 （沙市： 文达刊印社 １９３６
年版， 台湾： 乐明法苑， １９９２ 年再版） 的文字， 为简单的文言： “于是司命鬼王， 将谓汝曰： ‘吾此业镜，
可以鉴照。’ 彼言已， 即观业镜。 彼业镜中， 凡善恶业， 无不照现， 朗然无逃。 故汝纵谎言， 亦毫无济于

事……。’ ”



这里业镜， 已纯然就是地狱中用于审判死者生前善恶之业、 让犯有过恶者无可抵赖的最

有力工具。
对业镜功能认识的固化， 与唐代地狱观念的广泛传播有着密切关系。 业镜使用场合

与功用， 从唐初即被局限于幽冥审判、 用于显现亡人隐匿的罪恶开始， 随着佛教及其地

狱观念中国化的进程， 这种局限与固化进一步加强， 其场合、 功用都被缩限到一个更小

的范围， 其结果， 就是明清时期流传的宝卷等民间宗教宣传中， 出现孽镜、 孽镜地狱之

名词。 如姜守诚所论：
　 　 明清之季部分宝卷径称 “业镜” 为 “孽镜”。 “业镜” 与 “孽镜”， 虽仅一字

之差， 然所蕴含之义却大不同。 据佛道经书所言， “业镜” 用以甄别善恶， 镜中显

现的有善业、 也有恶业， 故亡人不计善恶均须在 “业镜台” 前一照， 以便甄别出

良莠。 而这种传统说法在明清宝卷中出现分化， 虽有部分宝卷仍承袭旧说， 但更多

宝卷开始采纳 “孽镜” 说。 ……从 “业镜” 到 “孽镜” 这种称谓上的变化， 不仅

代表了 “业镜” 概念内涵之收缩， 也反映出民间宗教试图借助宝卷这种宣传形式

来强化导善劝恶之用心。①

对这个阶段的业镜概念及特点有清晰的认识。
不过， 若进一步细察， 还可以发现， 业镜概念在明清时期的传播发展， 除衍生出孽

镜、 孽镜地狱之外， 还将显现照察的对象由亡人的所做所为， 转向对其内心善恶幽微的

细鉴， 并依此记录而定其罪福。 《阅微草堂笔记》 中有这样一条记载：
　 　 于道光言： 有士人夜过岳庙， 朱扉严闭， 而有人自庙中出。 知是神灵， 膜拜呼

上圣。 其人引手掖之曰： “我非贵神， 右台司镜之吏， 赍文簿到此也。” 问： “司镜

何义？ 其业镜也耶？” 曰： “近之， 而又一事也。 业镜所照， 行事之善恶耳。 至方

寸微暧， 情伪万端， 起灭无恒， 包藏不测， 幽深邃密， 无迹可窥， 往往外貌麟鸾，
中韬鬼蜮， 隐慝未形， 业镜不能照也。 南北宋后， 此术滋工， 涂饰弥缝， 或终身不

败。 故诸天合议， 移业镜于左台， 照真小人； 增心镜于右台， 照伪君子。 圆光对

映， 灵府洞然： 有拗捩者， 有偏倚者， 有黑如漆者， 有曲如钩者， 有拉杂如粪壤

者， 有混浊如泥滓者， 有城府险阻千重万掩者， 有脉络屈盘左穿右贯者， 有如荆棘

者， 有如刀剑者， 有如蜂虿者， 有如狼虎者， 有现冠盖影者， 有现金银气者。 甚有

隐隐跃跃， 现秘戏图者； 而回顾其形， 则皆岸然道貌也。 其圆莹如明珠， 清澈如水

晶者， 千百之一二耳。 如是者， 吾立镜侧， 籍而记之， 三月一达于岳帝， 定罪福

焉。 大抵名愈高则责愈严， 术愈巧则罚愈重。 春秋二百四十年， 瘅恶不一， 惟震夷

伯之庙， 天特示谴于展氏， 隐慝故也。 子其识之。” 士人拜受教， 归而乞道光书

额， 名其室曰 “观心”。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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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镜” 一词出现很早， 魏晋时已使用， 如三国魏曹植写 《文帝诔》 就用了 “心镜

万机， 揽照下情” 的话①， 《晋书·王湛王国宝等传论》 亦有 “ （王国宝） 混暗识于心

镜， 开险路于情田” 之语②。 “心镜” 作为佛教用语， 其义本指清净之心， 如 《圆觉

经》 卷上所云 “令诸修行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 慧目肃清， 照曜心镜”③。 但 《阅微草

堂笔记》 中所说的 “心镜”， 则前所未见， 应当是纪昀新创的一个名词， 他基于传说中

“业镜” 只能显现亡人 “行事之善恶” 的局限， 创造出 “心镜” 这一新的冥判工具，
来弥补原有业镜功能的不足， 使之能洞察显现亡人内心深处 “幽深邃密， 无迹可窥”、
“隐慝未形” 的一切， 将奸诈狡猾、 善于伪装者的真实内心揭示出来， 并让 “右台司镜

之吏” 加以簿记， 每三月一次， 上报岳帝， 而据此定其罪福。 他将新创的这个 “心镜”
置于 “右台”， 而将原来的业镜移至 “左台”， 各有冥吏负责看守记录， 业镜用于照察

“真小人”， “心镜” 则专门用来鉴别 “伪君子”。 这样， “业镜” 与 “心镜” 互相补充，
使得作恶者与伪善者均受到惩罚。 对于这类 “伪君子” 的处罚， “大抵名愈高则责愈

严， 术愈巧则罚愈重”。 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种创意。 不过， 从本质来看， “心镜” 之

说虽是纪昀最先提出， 但终归是从业镜、 孽镜概念所延伸发展出来， 其功用都是使那些

未能在现实中受到惩罚的作恶者———无论是行为的罪恶， 还是内心的邪恶， 在死后都能

受到最终的审判， 以实现最终的正义与公平。 因此， 从概念上说， “心镜” 仍属业镜范

畴， 同时也是这一概念在清代进一步内敛、 固化的体现。

三、 《十王经》、 十王斋的流行与业镜

丁福保所编 《佛学大辞典》 转译自日本真宗大谷派学僧织田得能所著 《织田佛学

大辞典》， 其中认为业镜出自伪造的 《十王经》④， 此说虽然不准确， 但敏锐地点出了业

镜概念的广泛流行与 《十王经》 的关系， 却非常富有见地。 笔者认为， 业镜作为幽冥

审判中犯罪事实认定的重要手段之一， 与 《十王经》 的传播有着密切关系， 而 《十王

经》 中特别突出业镜的作用， 则又与唐代司法中注重嫌犯口供的证据制度相关联。
目前所见 《十王经》， 以敦煌保存的晚唐五代时期写本为最早。 按照杜斗城及张

总、 太史文等先生的研究⑤， 这些写本实际上分属两个系统， 即 《佛说十王经》 和 《阎
罗王授记经》 两个系统， 其区别不仅在于有无图、 赞， 也在于内容、 仪式上的细微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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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就业镜记载而言， 最大的不同， 是 《佛说十王经》 首次将想像中的业镜及其冥判

作用以图像的形式呈现出来， 使人可更加清晰直观地看到。 虽然以图像表现幽冥审判可

以追溯到六世纪的 “樊奴子造像碑”， 但将业镜作为冥判的重要工具来表现， 当以 《十
王经》 为首。 从图像来看， 业镜绘于第五七日亡人过阎罗王的场景中， 位于阎罗王审

判文案之前或侧面， 外形多为日常所用铜镜的样子， 悬于立式支柱上， 镜中所现内容，
多是一人手执斧头在椎杀牛羊 （或毁谤三宝）， 与此相应， 正看业镜的， 往往是身带大

枷、 身体拘搂难支、 几乎全裸的罪人， 或勉力抬头、 或被冥卒揪住头发扳起枷锁方能仰

头， 观看业镜所呈现的自己从前造杀业的情形。
虽然业镜之说流传已久， 有关形象也有着琉璃殿壁、 镜树、 透明水晶石像、 虚空所

悬径丈巨镜， 以及日常所用铜镜的种种不同， 但在这部伪经之中， 用日常铜镜来代表业

镜， 绘制出地狱中阎罗王审判亡人， 业镜将其所犯杀业一一显现出来之场景， 以文字记

载配合图像的形式， 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 使读者可以直面地狱审判的情形， 尤其是第

五七日亡人过阎罗王处， 被 “策发仰头” 观看业镜的情形， 令观者心胆战颤之余， 业

镜之形象、 作用， 也更加深入人心。
《十王经》 中有关业镜的文字记载， 两个系统的写本也有一些不同。 概括而言，

《佛说十王经》 中业镜一词出现了两次， 一在经文前半部， 佛为阎罗王授记并说造此经

像之功德时提到：
　 　 在生之日， 煞父害母， 破斋破戒， 煞猪、 牛、 羊、 鸡、 狗、 毒蛇， 一切重罪，
应入地狱十劫五劫， 若造此经及诸尊像， 记在冥案， 身到之日， 阎王欢喜， 判放其

人当生富贵家， 免其罪过。
赞曰： 破斋毁戒杀猪鸡， 业镜照然报不虚。 若造此经兼画像， 阎王判放罪

消除。①

一在经文后半部， 阎罗王向世尊陈说十王检斋十王名字时：
　 　 第五七过阎罗王 （笔者按： 此处绘阎罗王审判图， 有业镜图像）

赞曰： 五七阎罗息诤声， 罪人心恨未甘情。 策发仰头看业镜， 如知先世事

分明。②

《阎罗王授记经》 中提到业镜仅一处， 即经文前半部佛为阎罗王授记并称说造此经

像之功德时：
　 　 在生之日， 煞父害母， 破斋破戒， 煞诸牛、 羊、 鸡、 狗、 毒蛇， 一切重罪， 应

入地狱十劫五劫， 若造此经及诸尊像， 记在业镜， 阎罗欢喜， 判放其人生富贵家，
免其罪过。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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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 《佛说十王经》 有图像有赞文， “第五七过阎罗王” 的赞文也中提到业镜， 所

以比 《阎罗王授记经》 多出现一次。 但两个系统写本同在前半部提到的业镜， 却也有

一点小的不同， 对应 《阎罗王授记经》 中出现 “若造此经及诸尊像， 记在业镜” 的位

置， 《佛说十王经》 则是 “若造此经及诸尊像， 记在冥案”， 而后面赞文中才出现 “业
镜照然报不虚”。 也就是说， 两个系统的 《十王经》 中， 冥案与业镜是可以互换的， 也

就意味着它们是同义词， 业镜是专门用于记录并显现亡人恶业的工具。
由 《十王经》 发展而来的 《地藏菩萨发心因缘十王经》① 在述及 “第五阎魔王国”

时记载：
　 　 阎魔王国……光明王院于中殿里有大镜台， 悬光明王镜， 名净颇梨镜。 昔依无

遮因， 感一大王镜， 阎魔法王向此王镜鉴自心事， 三世诸法情非情事， 皆悉照然。
复围八方， 每方悬业镜， 一切众生共业增上镜， 时阎魔王同生神簿与人头见， 亡人

策发右绕令见， 即于镜中现前生所作， 善福恶业， 一切诸业， 各现形像， 犹如对人

见面眼耳。 尔时同生神从座而起， 合掌向佛说是偈言： 我阎浮如见， 今现与业镜。
毫末无差别， 质影同一相。

尔时亡人惊悸逼心。 颂曰： 前知有业镜， 敢不造罪业。 鉴镜如削身， 何此知男

女……
五七亡人息诤声， 罪人心恨未甘情。 策发仰头看业镜， 悉知先世事分明。②

增加了阎罗王殿中业镜的数量， 从原来的一面增加到八面， 将八方围绕起来， 使得

其显现功能角度更加完备， 在场的所有人———审判者、 证人、 被审判者共同观看业镜之

后， 同生神还要对业镜中所显现的亡人前生所作一切善福恶业进行当场验证核实， 证其

“毫末无差别， 质影同一相”， 之后亡人心服口服， 认罪招承。
业镜之所以在 《佛说十王经》 或 《阎罗王授记经》 中被特别突出， 在审判中发挥

如此重要的作用， 则与唐代的刑事诉讼及审判制度密切相关。 陈玺在 《唐代诉讼制度

研究》 一书中指出：
　 　 唐代刑事诉讼案件实行 “纠问主义” 审判制度， 除赃罪、 杀人等案件可以口

供以外的其他证据定罪以外， 多数案件中人犯的供认是法司定罪量刑的基本依据。
因此， 在各类证据之中， 嫌犯口供是法司定罪量刑最重要的证据类型。③

就是说， 能否取得嫌犯口供是审判定罪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 而业镜在地狱审判中

的最主要功能， 就是在法庭上全面重现犯罪场景与过程， 让嫌犯完全没有抵赖、 狡辩的

可能， 所以我们看到， 冥判中无论嫌犯如何抵赖， 一照业镜， 都变得哑口无言， 恐惧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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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 如刘萨荷 “惧然无对”①， 贾奕 “始伏罪”②， 僧彦先 “惭惧， 莫知所措”③， 更不

用说佛经中或者劝善文中都明确指出， 面对业镜， 抵赖、 狡辩、 说谎是没有用处的。 所

以， 在重视嫌犯口供的司法制度下， 业镜的证据重要性是超乎其他证据之上的， 所以中

国僧人在撰造伪经之时， 也就特别看重业镜能够 “息诤声” 的作用， 将其置于阎罗王

之厅， 让阎罗王的审讯能成为最终的定谳， 其赞文 “五七阎罗息诤声， 罪人心恨未甘

情。 策发仰头看业镜， 如知先世事分明”， 强调的就是阎罗王审判的终极性及业镜在此

间的作用。
与 《十王经》 传播的同时， 七七斋、 十王斋在唐代民众中也十分流行。 这些斋祭

仪式存在的本身， 就是佛教中阴观念与十王信仰的具体表现。 敦煌所存各种斋愿文中，
有关七七斋、 十王斋的写本及范文很多， 如 Ｓ ３４３ 号写卷的第三篇抄 《亡妣文》：

　 　 ……厥今恻 （侧） 足捧炉虔跪所申意者， 奉为亡妣某七功德之嘉会也。 惟亡

妣乃母仪秀发， 佳训流芳， ……亡没已来， 某七俄届。 至孝等攀号擗踊， 茹毒酸

辛。 ……唯福是凭， 斋荐冥路。 于是清申弟 （甲第）， 严尊容， 焚宝香， 陈清供。
考斯胜福， 莫限良缘， 先用奉资亡灵去识： 惟愿白毫引道， 一念升于梵天； 红莲化

生， 刹那游于佛国。 又持胜善， 次用庄严至孝等： 大者如山不动， 小者比海不倾；
智惠 （慧） 运运而生， 烦恼粉粉而落。 然後地狱火灭， 天堂户开， 有色有心， 齐

登觉道。④

这是子女为亡妣追荐冥路的某次七斋斋文。 作为追荐功德文字， 其内容中当然不会

出现阎罗王、 业镜之类的词句， 但发愿中也有 “地狱火灭， 天堂户开” 之语， 其基础

正是出于对地狱恶道及其刑罚的恐惧。 所以七七斋、 十王斋的流行与地狱、 业镜有密切

联系， 同时也是这种观念传播影响的表现。
唐人笔记杂著多载地狱冥间及审判之事， 虽然明确使用 “业镜” 一词的不多， 但

提及业镜观念、 作用或化用其概念的亦有。 前举窦维鋈 《广古今五行记》 外， 段成式

《酉阳杂俎·前集》 卷 ２ 亦载：
　 　 明经赵裴， 贞元中， 选授巴州清化县。 ……奄如梦中。 有朱衣平帻者， 引之东

行。 出山断处， 有水东西流。 久立视之， 又东行。 一桥饰以金碧。 过北， 入一城，
至曹司中， 人吏甚众。 见妹婿贾奕， 与己争杀牛事。 疑是冥司， 遽逃避至一壁间。
墙如石， 黑， 高数丈。 厅有呵喝声， 朱衣者遂领入大院。 吏通曰： “司命过人。”
复见贾奕， 因与辨对。 奕固执之， 无以自明。 忽有巨镜径丈， 虚悬空中， 仰视之，
宛见贾奕鼓刀。 业负明。 有不忍之色， 奕始伏罪。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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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呈现的是一个典型的冥间审判场景： 司命在曹司中主持审判， 冥吏大声通报，
带领相关涉案人员入内， 审讯过程中当事人各执一词， 争辩不清时， “忽有巨镜径丈，
虚悬空中， 仰视之， 宛见贾奕鼓刀。 业负明。 有不忍之色， 奕始伏罪”， 这面直径丈许

的巨镜， 清晰显现出当初杀牛的场景， 乃使贾奕伏罪。 这面显现善恶行为的巨镜， 自然

是业镜无疑。
出土文献中对业镜的记载， 《十王经》 以外， 其它内容文献中也有提到业镜的， 如

Ｐ ２０５４、 Ｐ ２７１４、 Ｐ ３０８７、 Ｐ ３２６８ 抄一百三十多首 《禅门十二时》， 又题 “普劝四众，
依教修行”， 其中讲到地狱的一首是这样的：

　 　 食时辰， 若时节， 善女善男听我说。 不论店肆与人家， 多是烹炮啗腥血。
或猪羊， 或鱼鳖， 尽向此时遭剸割。 鳍鳞剉落口犹开， 肝肚携来气全热。
或浑泡， 或细切， 尽逞无明恣餐啜。 教他忍苦受刀砧， 犹嫌不美情无悦。
痛一般， 命无别， 争不教他抱冤结。 业镜无情下待君， 此时巧口难分雪。
阎魔王， 新断决， 一一当招敢抵揭。 不论铢两总还他， 如此相仇几时歇。①

“业镜无情下待君， 此时巧口难分雪”， 说的正是杀生茹腥者死后要在地狱中接受

审判， 在业镜面前， 任何狡辩都无济于事。 这首歌辞的撰作时间， 从其后 “中和年，
闰三月” 之句看， 当在唐僖宗中和三年 （８８３） 黄巢起兵之后， 民众仍对此兵燹灾祸记

忆犹新之时， 很可能是唐末五代时期。
五代吴越高僧延寿在给吴越王钱俶的 《神栖安养赋》 中也说： “其或诽谤三宝， 破

坏律仪， 逼风刀解体之际， 当业镜照形之时， 遇知识现不思议。 剑林变七重之行树， 火

车化八德之莲池。 地狱消沉， 湛尔而怖心全息； 天华飞引， 俄然而化佛迎之。”②

宋代的有关记载多了起来， 五代宋初的孙光宪在其笔记 《北梦琐言》 中记载：
　 　 青城宝园山僧彦先， 尝有隐慝， 离山所蜀州， 宿于中路天王院， 暴卒。 被人追

摄， 诣一官曹， 未领见王， 先见判官， 诘其所犯。 彦先抵讳之， 判官乃取一猪脚与

彦先， 彦先推辞不及， 僶俛受之。 乃是一镜， 照之， 见自身在镜中， 从前愆过猥

亵， 一切历然。 彦先惭惧， 莫知所措， 判官安存， 戒而遣之。③

能照出自身所犯一切过错的镜子， 无疑也是业镜。
时间稍后一点的西夏文民间俗曲也提到 “业镜” 一词。 据张清秀、 孙伯君对出土

于黑水城遗址的西夏僧官鲜卑宝源的诗文集 《贤智集》 的研究， 其中一首曲子词 《显
真性以劝修法·汉声杨柳枝》 中提到地狱、 业镜等。 节引其汉译如下：

　 　 假若诵经忏罪时， 心不净。 积罪如山善尘微， 焉平等？
幻术色身如电光， 不多待。 造罪死时狱使俘， 大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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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镜本簿无谬误， 最显明。 阎罗皇帝正决断， 无情面。
罗刹狱主二边立， 凶恶相。 天目吼声人心碎， 过天雷。①

该曲子词是宝源仿中原 《杨柳枝》 曲而作， 其 《贤智集》 卷尾题记云刻于西夏乾

祐十九年 （１１８８）。 可见十二世纪时西夏佛教的民间宣法中也已广泛提到地狱审判及业

镜的作用②。
由于业镜观念的影响， 民间词曲中还出现了转喻的用法， 如南宋杨湜 《古今词话》

中记载了一首失去调名的词， 其中以 “业镜” 来比喻离人眼中的中秋圆月：
　 　 月到中秋偏莹。 乍团圆、 早欺我孤影。 穿帘共透幕， 来寻趁。 钩起窗儿， 里面

故把、 灯儿扑烬。 看尽古今歌咏。 状玉盘、 又拟金饼。 谁花言巧语、 胡厮胫。 我只

道、 尔是照人孤眠， 恼杀人， 旧都名业镜。
野人曰： 此词极有才调， 巧于游戏也。 但不知在地狱对著业镜， 有甚情缀词。

予以谓野人所谓在地狱对着业镜， 然业镜不必在地狱中也。 凡人对镜， 有不称意，
必扑镜而叹曰： 业镜也。 中秋夜月， 照人孤眠， 称为业镜。 以状景写意及于此也。
野人之言， 责太过耳。③

从杨湜对野人话语的记载和他自己的解释来看， 业镜的使用场合在世人眼中已被完

全固定在地狱之中， 又因其呈圆形而明亮照澈的外观与人间日常所用铜镜相同， 故将其

名拿来比拟中秋圆月， 在希望团圆而不喜圆月的离人眼中， 形成了月亮—铜镜—业镜这

样的转喻。
从以上来看， 五代宋初之前， 文人笔记杂著或史籍中虽然提到冥界地狱以及冥判之

事例很多， 也有数处使用业镜照察善恶的观念， 但都只笼统提到 “镜” 字， 很少明确

用到 “业镜” 一词； 南宋时文人使用这一名词才多起来， 如洪迈 《夷坚志》 等。 与文

人不同， 释门佛徒从六朝之后、 唐初起就比较明确地用到 “业镜”， 如道宣、 道世等，
唐般剌蜜谛译 《首楞严经》、 普光 《俱舍论记》、 《西藏度亡经》 等都用了 “业镜” 一

词， 出土文献所见劝善警恶之民间词曲， 也多出自佛徒之手， 故也多用此词。 还可看出

的是， 在晚唐 《十王经》 广泛流传之前， 尤其是藏川所述有图有赞之 《佛说十王经》
本流行之前， 业镜一词多在释门佛徒之间使用， 《十王经》 的撰成流布以及七七斋、 十

王斋的盛行， 将这一佛教术语推向更广阔的民间社会， 随着这类伪经及相关斋祭仪式的

盛行， “业镜” 这一佛教构想出来警诫众生、 悉现善恶业报的辅教工具， 最终固化为冥

界阎罗审判中专现亡人恶业的有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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